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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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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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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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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飛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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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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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，
上
海
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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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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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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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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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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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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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大
埠
開
行
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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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李
能
總
統 
四
月
廿
九
日
 

威
路
愼
緻
統 
五
月
十
八
日
 

戈
登
將
軍
號 
六
月
 

三
日
 

企
李
蘇
總
統 
六
月
十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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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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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 

黃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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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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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
林
 

尊
昌
隆
 

尊
宗
 

傍
質
 

本
龐
 

以
上
俱
花
圈
 

洪
慌
素
車

*
0
^
小00*&*5**$*̂
•0
中❖❖*.
v.v*5e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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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會B
訂
五
月
一
日(
星
期
氏)
午
后
一
時
舉
行 I  

第
七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幷
治
潔
茗
敬
請
* 

本
會
會
員
暨
各
界
人
士
賁
臨
助
慶
指
示 
一 切
不
宀 

勝
翹
企
同
日
下
午
五
時
半
假
座
竹
林
園
飯
店
謹
『

治
薄
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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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
権
中
華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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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總
會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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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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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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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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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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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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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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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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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並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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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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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五
時
假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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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酒
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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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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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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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考
諱
浩
衍
字
本
柜
馬
公
府
君
痛
于
民
 

國
三
十
八
年
舊
歷
三
月
十
五
日
寅
時
. 

享
壽
積
閏
七
十
八
歲
不
孝
兆
潤
兆
章
 

謹
遂
禮
成
服
經
于
同
月
廿
二
日
在
麥
 

啟
殯
儀
舘4

歸
土
安
塗
叨
蒙
宗
親
 

!
明
患
贈B
 
儀
花
圈
親
臨
執
続
素
車
 

隨
送
隆
情
高
誼
歿
存
均
感
謹
此
哀
謝
 

孤
子
 

兆
潤
 

兆
章
 

泣
血
稽
顯
 

功
服
弟
 

本
模
 

本
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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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患
列
后
 

恕
不
稱
呼
 

鑼
本
 

深
本
 

樵
本
 

黄
亮
 

榮
就

6
on».Lrt. H
T
V
，
口，*:6
2
7
、

e." Ale

C
t

”

?Awfs *.;#.♦ T
5
 y
p
y
 <
“
6br-Me

^
— fi fl fl fl fli ̂ fl i
 e ̂ ̂
 fi ̂
 ̂
 ̂
 l ̂
 l
 ̂
 ̂
 y
 ̂
 ̂ l
 ̂. ̂
 ml ̂
 ̂
 ™ ̂ ̂ 

^W
W
W
W
M
V
M
V

  
JW

M
m

w
w

**^」  L
 

- 

 ̂&wy.

◎
君
之
入
息
稅
 

本
號
代
爲
塡
報
及
代
辦
 
一 
切
關
於
入
息
 

稅
交
涉
及
訴
訟
。
如
有
委
託
。
請
見
本
 

號
葛
夫
梨
或
古
力
美
兩
君
。
當
能
代
爲
 

竭
誠
服
務
。
兩
君
徒
前
曾
在
入
息
稅
局
 

任
職
十
餘
年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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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舘
房
間
 

軍
新
修
理
 

時
欵
像
私
 

樣
樣
配
置
 

堂
皇
富
麗
 

可
稱
冠
時
 

熱

水

暖

汽

無I

不
備
 

長
短
租
期
 

價
錢
克
己

司
理
黄
潮
衍
 

跑
羅
街
三
七
六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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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布
露
例
，走

鼾
•
于
圏
 

国

相

艮

隨

同

裕
   

*--鲁

所

包

之

回

型

客A

港
"
■
于
九H
「
香
港
時
間
」
抵
 

港
.
・w
»
 中
西
観
友
接
到
何
息
後
一。 
紛
 

紛
&

機
拐
迎
迓
♦
或
往
金
俠
君
下
榻
. 

之
京
都
大
酒
店
拜
肪
・
及
飯
筵
于
各
大
 

酒
店
歔
宴
▲
而
在
港
之
黃
氏
宗
親
會
， 

更
爲
聯
絡
感
情
起
見
 

特
于
十
四
日
下
 

午
七
時
・
假
座
于
廣
州
大
酒
家
•
歡
宴
 

黃
莖
俠
君
夫
婦
，
筵
開
數
腐
。 *

加
之
 

黄
氏
崇
親
，
尊
八
十
餘
人
，
皆
爲
在
港
 

之
黄
氐
富
商
聞
人
，
由
館
崇
.窥

會

息
 

*
 國
危
港
運
®

銀
零
人
經
理
黃
伯
芹
 

圭
席
・
宣
褰
宴
意
旨
 

由
黃
淸
草
介
 

紹
鼓
俠
君
履
歷
■
並
謂
此
次
隨
同
裕
费
 

公
司
包
機
歸
國
，
制
查
籌
副
港
加
空
中
 

交
通
；
利
便
華
僑
及
港
僑
之
來
往
加
國
 

■
此B6

神
•
値
得
吾
人
之
歡
迎
等
語
 

•
隨
独
，黄
君
起
立
；
以
曇
謙
遜
之
飼
調
 

致
謝
。"
及
闡
町
此
次
同
裕
安
公
司
包
機
 

目
的
•
係
在
于
利
便
加
拿
大
華
 

僑
來
往
 

免
受
取
英
國
過
境
証
之
困
難
 

$

，主
席
繼
 

8S
加
異
駐
港
移
民
局
 

局
長
彼
得
氏
演
認
..
彼
氏
對
黄
堃
俠
之
 

精
明
能
幹
•
及
同
裕
安
書
包
機
• 
利
 

便
港
加
人
士
來
往
。
備
極
讚
許
。
由   

M
 

俠
君
繙
譚
粤
語
•
賓
主
盡
歡
，
直
至
晚
 

間
十
一
時
•
握
手
自
別
。

tar鹿 检"人年四
 

貝什
 

六
 

號

開
平
商
會
，•
于
十
六
日
在
 

@

。
由
方
富
恭
主
席
致
歡

又
訊

毁

一
迎
鬪
•
黄
君
除
道
謝
外
幷
闡
述
旅
加
 

-
孳
僑
状
况
•
及
此
行
之
癖
負
，
甚
爲
詳
 

一
盡
。
主
客
聯
歓
。
幡
極I

降
云
■ 

一
寇
橋
七*

尺
不
死 

一 有
 
一 
青
年
人
•
今
朝
九
点
什
分
鐘
•
由
 

一
巴
罅
橋
跳
下
七
十
五
尺
•
墜
落
滿
佈
圓
 

一 
石
之
岸
，
幸
不
死
。
有
 一  
駛
車
者
看
見

一
• 
急
用
專
話
通
知
警
局
 

但
富
畴
有
消
 

防
隊
傕
距
鼠
百
碼
遠
，
初
見
艙
人
攀
登
 

橋
欄
時
。
以
爲
其
工
作
者
， 
隨
見
其
忽
 

然
跳
下
，
該
人
遺
 
一 
趁
市
袋
•.
內
有
大
 

一 剪
刀
竟
把
•
熱
水
壺
官
個
•
在
橋
下
演
 

一 習
之
消
防
隊
•
即
叫
敕
生
車
將
之
車
往
 

公
醫
院
•
初
報
時
以
爲
該
人
是
華
人
云

M期
 二

服
務
之

選
以
來
。
內
閣
人
員
已
大
更
動
云
。 

艦
嘉
省
醫
生
巧
奪
天
工 

離
奇
女
嬰
將
隔
生
存
 

一 

嘉
省
格
連
地
路
飢
・
一
細
小
之
某
小
姐
 

于
星
期
六
出
世
，
今
日
雖
大
哭
一
但
 6 

過
醫
生
動
用
腦
筋
及
微
妙
手
術
乃
能
使
 

之
生
存
•
皎
孩
之
父
母
以
血
統
關
係
。 

曾
生
，子
女
叁
次
夭
瘍
。
是
次
之
女
孩
， 

難
足
月
，
但
僅
三
磅
五
安
士
•
而
且
最
 

奇
特
者
，
出
世
.時
其
胃
•
肝
及
腸
臟
之
 

一
部
份
♦
則
不
在
腹
内
。
另
有
一
膜
囊
 

倦
之
于
体
外
•
醫
生
爲
圖
巧
奪
天
工
肝
 

•
先
爲
之
換
血
，
復
將
其
臟
腑
置
囘
体
 

內
原
有
部
位
。
據
醫
院
之
發
言
人
稱
• 

她
將
得
生
存
云

®
 好
命
婦
人
三
十
五
子 

谷
衆
社
淵
西
賢
亞
胡
.
基
電
•
本
處
之
 

南
生
官
員
宣
謂
 .- 
有
四
十
赤
歳
之
婦
人
 

笠
比
氏
，
前
後
產
生
兒
子
三
拾
謀
名
。 

打
破
世
界
產
胎
之
紀
錄
•

一
位
徹
生
局
 

代
音
人
謂
「 
上
迹
之
数
目
 

是
慟
端
準
 

確
的
・
照
衞
生
局
根
據
案
槍
謂
笠
比
氏
 

。 
第
三
十
五
之
幼
子
是
.誕
生
於
 
一 
九
四
 

七
年
・
據
她
的
接
生
醫
生
需
她
從
未
有
 

渦
攣
生
云
■

®
督
加
補
欲
紀
念
女
皇
‘
 

肥
吆
訊
 
一 
本
處
附
近
才
督
加
補
人
。
請
 

求
參
加
五
月
廿
四
日
之
慶
祝
巡
行
"
其
 

代
表
謂
五
拾
年
前
域
多
利
亞
女
皇
授
權
 

督
加
補
人
來
加
〈一
于
大 - 
故
欲
敬
禮
之
• 

苴
男
子
已
開
始
留
鬚
以
便
扮
初
時
來
之
 

古
装
•
拾
五
藤
以
下
才
男
女
童
•
亦
請
 

加
入
歌
詠
班
，
籌
備
委
員
會
接
納
否
。 

遲
些
方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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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
款
能
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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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
餐
館
及
炸
魚
生
意
出
資
如
有
親
朋
欲
營
. 

此
業
者
請
來
面
議
舗
在
 

01 好
梳
街
近
十
 

二
南
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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腫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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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餐
館
極
旺
茲
因
各
伴
志
圖
別
業
是
以
 

招
人
承
頂
如
意
者
請
來
面
議
"

跑
路
街
三
百
五
十
號
聯
益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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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
家
律
師
布
蘭
加
代
理
，
他
承
一
被
控
 

矗

酒

者
 $
 德
斯
。
獨
被
判
藏
有
酒
• 

質
閱
法
庭
；
偷
 
一
人
有
酒
在
身
而
不
能
 

解
釋
，
是
否
能
判
罪
■
若
我
育
卑
酒
宣
 

樹
在
囊
中
一
到
法
廷
無
法
証
明
是
非
賣
 

晶

。
則
我
有
被
定
罪
之
可
能
否
•
現
法
 

苗
暫
留
此
案
未
判
云

®
卑
酒
廠
擬
用
二
百
萬 

雷
震
那
訊
•
式
斯
卑
酒
有
限
公
司
之
總
 

理
伊
苗
式
•
是
美i

雅
圖
人
・
.
據
其
 

M
記
者
稱
.
該
公
司
將
用
壹
百
五
拾
萬
 

元
在
温
雷
萃
建
一
蒸
卑
酒
廠
•
約
於
秋
 

間
興
工
.  

®

廠
將
入
用
盅
 

卑
酒
；

用
三
十
万
元
擴
充
雷
震
一
 

萬
元
在
沙
省
片
市
亞
林
.

.
用
三
拾
 

陣
廠
云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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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發
表
政
府
五
項
政
績 
一 

奧
太
瓦
電
 

首
相
聖
氏
 

昨
夜
發
年
政
 

府
之
五
項
政
績
•
以
爲
競
選
之
宣
傳
。 

㊀

政
府
之
殷
法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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